
白山环审字（表）［2019］11号
关于吉林省天禹水泥有限责任公司
年产60万吨水泥粉磨站改扩建项目
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

吉林省天禹水泥有限责任公司： 

你公司《关于吉林省天禹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年产60万吨水泥粉磨站改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审批申请》和委托吉林灵隆环境科技有限公示编制的环境影响报告表（报批版）收悉。根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评价结论及专家审查意见，经研究，现批复如下：              
一、建设项目基本情况和审批意见

2012年以来，根据国家产业政策，该公司逐步淘汰现有的落后设备，目前已拆除Φ2.9×10 米机立窑生产线的Φ2.2×6.5米磨机2台，Φ23.0×54米中空回转窑生产线的Φ2.2×6.5米磨机2台，Φ3.6×74米中空回转窑生产线的卸料装置等附属设备，只保留2台Φ3×9米磨机，其中一台为水泥磨机，一台为煤磨机，本次将2台磨机全部用于水泥粉磨(年产60万吨水泥)，将原来的水泥生产线企业改为水泥粉磨站。本项目位于白山市江源区湾沟镇，占地面积145000m2 ,总投资450万。

项目在全面落实环境影响报告表（报批版）结论及专家评审意见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后，项目建设对环境的不利影响能够得到缓解和控制。因此，从环境保护角度分析，我局原则同意环境影响报告表中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、规模、工艺、地点和拟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。

2、 项目重点做好以下环保工作。

（一）严格落实水污染防治措施。生活污水排入化粪池，定期清掏用做肥料；生产废水循环使用，不外排。
（二）严格落实大气污染防治措施。原料破碎、提升、输送、水泥库工序产生的粉尘经静电除尘，再通过排气筒有组织排放；粉磨、包装、散装、工序产生的粉尘经布袋除尘器，再通过排气筒有组织排放；烘干工序产生的烟尘、SO2、N0X经布袋除尘器，再通过排气筒有组织排放；采取以上污染防治措施，各工序污染物排放应满足《水泥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4915-2013）中表2标准要求。采取有效的污染防治措施，严格控制无组织排放浓度，使其满足《水泥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4915-2013）中表3标准要求。
（三）严格落实噪声污染防治措施。加强设备维护，使其处于良好的运行状态。首选低噪声设备，并加装减震垫，经减震和墙体隔声后，厂界噪声应满足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(GB12348－2008)中的2类标准要求。

（四）严格落实固体废物分类处理和利用措施。项目所产生的废机油属于危险废物，须委托有相应处理资质单位处理，危险废物在贮存、转移运输过程中应严格执行《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》（GB18597-2001）和》《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管理办法》要求；项目产生的一般固体废物定点存放，按规定妥善贮存和处理，避免对环境造成影响。
（五）制定预防突发性污染事件防范措施和应急处理方案
（六）严格落实环境管理措施及监测计划。投入运行后，你公司需按照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中环境监测计划进行监测，严格控制各种污染物的排放浓度。

（七）你公司应按照排污许可允许的污染物排放浓度和排放量排污，落实排污许可中规定的环境管理要求。
三、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“三同时”制度。项目竣工后，你公司须按照规定程序完成环境保护竣工验收。

四、环境影响报告表经批准后，项目的性质、规模、地点或者防止生态破坏、防治污染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，应当重新报批该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表。自环境影响报告表批复文件批准之日起,如超过5年方决定工程开工建设的，环境影响报告表应当报我局重新审核。

五、我局委托白山市江源区环保局负责该项目“三同时”监督检查和管理工作。

六、你公司应按规定接受各级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的日常监督检查。

 2019年 5月8日

抄送：白山市江源区环境保护局
